民間公證人（僅辦理文書認證事務）遴任聲請書及簡歷表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最高學歷

（畢、肄業）
	考           試

	
	
	
	
	

	志願所屬法院及設事務所地區
	         地方法院

轄區第　 　區
	家庭狀況（含配偶職業及子女狀況）
	

	現職：（含單位名稱、職稱、官職等、任教科目或承辦業務及起迄日期、最近五年考績及獎懲紀錄、律師、公證人執業年資、地區）



	曾任職機關、學校、公司行號或單位：（含單位名稱、職稱、官職等、任教科目或承辦業務及起迄日期、最近五年考績及獎懲紀錄）



	本人符合公證法第25條第　 　款聲請資格，且無同法第26條、第33條及第35條所定情事。

	聲請核定通曉之外文及其證明：（證明文件先繳A4紙影本，於必要時，繳驗正本；外國證明文件應經駐外館處驗證；不同時聲請外國語文核定者，免填）

　　英文第一級。證明：

　　英文第二級。證明：

其他外國語文：　　　文。證明：

	檢附之證明文件影本：（證明文件先繳A4紙影本，於必要時，繳驗正本）


	簡要自述：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正面）

影印本務須清晰

粘貼不可超出欄位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反面）

影印本務須清晰

粘貼不可超出欄位

	初步審查結果
	□ 合格。

□ 不合格。
	最近半年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
	

	審查人員
簽    章
	
	備  註
	


聲 請 人：                    （簽章）聯絡電話：

通 訊 處：

電子信箱：

傳真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1、請以原子筆或鋼筆正楷填寫，或自行以A4紙張用電腦依式製作，並貼妥照片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另「審查人簽章」「初步審查結果」及「備註」欄請勿填寫。
2、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應與所繳聲請資格證明文件相符。
3、通訊處須填寫聲請後9個月內不致變更之地址，以免郵誤，如有更改者，請迅速通知司法院民事廳，俾利作業。聯絡電話務必填寫白天有人接聽者，以利聯絡。
4、本件應送請登錄地區之律師公會報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至司法院。

5、依公證法第37條第3項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民間公證人不得兼任有薪給之公職或業務，亦不得兼營商業或為公司或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代表人或使用人。但與其職務無礙，經司法院許可者，不在此限。」爰於聲請前，請慎重評估執行公證職務之效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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